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  條內

銷補稅案件，得由保稅

工廠或買賣雙方聯名向

監管海關申請按月彙

報，並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由保稅工廠提供相

當金額之擔保，其

金額由海關視實際

需要調整之。

二、保稅工廠應設置按

月 彙 報 內 銷 登 記

簿 ， 於 貨 品 出 廠

前，按出廠批數、

逐 批 登 記 內 銷 日

期、貨名、規格、

數 量 及 預 估 稅 額

後，於擔保額度內

准 予 先 行 提 貨 出

廠。

三、次月十五日前，將

上月內銷貨品，彙

總繕具報單，依第

四十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補稅。

第四十一條　前條內銷補

稅案件，得由保稅工廠

或買賣雙方聯名向監管

海關申請按月彙報，並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保稅工廠提供相

當金額之擔保，其

金額由海關視實際

需要調整之。

二、保稅工廠應設置按

月 彙 報 內 銷 登 記

簿 ， 於 貨 品 出 廠

前，按出廠批數、

逐 批 登 記 內 銷 日

期、貨名、規格、

數 量 及 預 估 稅 額

後，於擔保額度內

准 予 先 行 提 貨 出

廠。

三、次月十五日前，將

上月內銷貨品，彙

總繕具報單，依前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補稅。

配合九十六年八月三十一

日修正發布之本辦法增訂

第四十條之一規定（該規

定已於九十八年十月二十

一日修正刪除，惟仍保留

條次），酌修序文及第三

款文字。

第五十一條　保稅工廠未

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

第四項  、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  、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  、第二十九

條、第三十條之一第一

項、第四十條第一項及

第四項、第四十一條第

三款、第四十一條之

一、  第四十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五項  、第四

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  、第四十五條第二

項、第四十六條第六

項、第四十七條第三

項、第四十八條及第

第五十一條　保稅工廠未

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

四條、第二十六條、第

二十九條、第三十條之

一第一項、第四十條至

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四

條、第四十五條第二

項、第四十六條第六

項、第四十七條第三

項、第四十八條及第五

十條第四項規定期限繕

具補稅報單並檢附相關

文件辦理通關手續者，

除由海關逕予核計，核

發稅款繳納證補徵稅款

外，海關依關稅法第八

一、為符裁罰明確性原

則，酌修所引述裁

罰條文之條次及項

次。

二、配合一百十一年五月

十一日總統華總一

經字第一一一ＯＯ

Ｏ三九二八一號令

修正公布關稅法第

八十九條規定，修

正處罰規定為警告

或處罰鍰並得命業

者於一定期間內改

正 ， 屆 期 未 改 正

者，始按次處罰。



五十條第四項規定期限

繕具補稅報單並檢附相

關文件辦理通關手續

者，除由海關逕予核

計，核發稅款繳納證補

徵稅款外，海關依關稅

法第八十九條規定，予

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命其限期改

正  ；屆期未改正者，  按

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

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之按月彙報，

並得停止其一個月以下

原料保稅進口。

十九條規定，得  予以警

告並限期改正  或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

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之按月彙報，並得

停止其一個月以下原料

保稅進口。

第五十一條之一　保稅工

廠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由  海關依關稅法第

八十九條規定，予以警

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

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之按月彙報，並得停止

其一個月以下原料保稅

進口：

一、保稅工廠之保稅物

品售與或輸往科學

園區園區事業、科

技產業園區區內事

業、農業科技園區

園區事業及自由港

區事業或其他保稅

工 廠 按 月 彙 報 案

件，未依第三十三

條第三項準用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期限繕具報

單並檢附相關文件

辦理通關手續者。

二、保稅工廠之保稅物

第五十一條之一　保稅工

廠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海關依關稅法第八

十九條規定得予以警告

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之按月彙報，並得停止

其一個月以下原料保稅

進口：

一、保稅工廠之保稅物

品售與或輸往科學

園區園區事業、科

技產業園區區內事

業、農業科技園區

園區事業及自由港

區事業或其他保稅

工 廠 按 月 彙 報 案

件，未依第三十三

條第三項準用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期限繕具報

單並檢附相關文件

辦理通關手續者。

二、保稅工廠之保稅物

品進儲物流中心、

修正序文有關得命限期改

正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五十一條說明二。



品進儲物流中心、

自用保稅倉庫按月

彙報案件，未依第

三十三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期限繕具報

單並檢附相關文件

辦理通關手續者。

自用保稅倉庫按月

彙報案件，未依第

三十三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期限繕具報

單並檢附相關文件

辦理通關手續者。

第五十二條　保稅工廠有

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由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

九條規定，予以警告或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

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

正者，  按次處罰；處罰

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其一個月以下原

料保稅進口：

一、未依第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於廠

區設有警衛室，並

派員駐守，或物品

出廠時未依第十七

條第三項規定填具

出廠放行單編列序

號，或雖經編號，

但 無 故 缺 號 或 遺

失。

二、廠房設施違反第五

條規定，或未依第

十四條規定對原料

及成品倉庫派員負

責看管，或停工時

未加鎖或連續停工

十日以上未向海關

申報。

三、未依第七條第二項

或第三項規定辦理

換照、印鑑變更登

記。

四、未依第十條第一項

、第四項及第七項

規定期限將產品單

位用料清表送監管

第五十二條　保稅工廠有

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九

條規定，得予以警告並

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者，得停止其一個月以

下原料保稅進口：

一、未依第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於廠

區設有警衛室，並

派員駐守，或物品

出廠時未依第十七

條第三項規定填具

出廠放行單編列序

號，或雖經編號，

但 無 故 缺 號 或 遺

失。

二、廠房設施違反第五

條規定，或未依第

十四條規定對原料

及成品倉庫派員負

責看管，或停工時

未加鎖或連續停工

十日以上未向海關

申報。

三、未依第七條第二項

或第三項規定辦理

換照、印鑑變更登

記。

四、未依第十條規定期

限將產品單位用料

清表送監管海關備

查，或違反第三十

四條或第四十二條

一、修正序文有關得命限

期改正規定，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

說明二。

二、酌修第四款、第十一

款、第十二款及第十

七款文字，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五十一條說

明一。



海關備查，或違反

第三十四條或第四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擅

自放行出廠 或 出

口。

五、未依第十條第六項

規定編列不同料號

或違反該項規定替

代流用。

六、保稅原料及成品未

依第十四條至第十

六條規定入出庫，

或未分類別，按序

存放 或 未 編 號 置

卡。

七、保稅物品進出廠

（倉），未依規定

填載有關單證、紀

錄卡、登記簿，或

未於第十八條規定

期限內登載有關帳

冊。

八、對於應編製之報表

資料等，未依第二

十條第四項規定期

限編製報送，或對

於監管海關因監管

或稽核所需之各種

表報資料或通知應

辦 理 或 改 進 之 事

項，未依限辦理。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規

定，保稅工廠保稅

業務人員人數不足

或資格不符。

十、違反第二十三條規

定，未經監管海關

核准辦理受託加工

業務。

十一、違反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未

經監管海關核准

辦 理 檢 驗 、 測

規定擅自放行出廠

或出口。

五、未依第十條第六項

規定編列不同料號

或違反該項規定替

代流用。

六、保稅原料及成品未

依第十四條至第十

六條規定入出庫，

或未分類別，按序

存放 或 未 編 號 置

卡。

七、保稅物品進出廠

（倉），未依規定

填載有關單證、紀

錄卡、登記簿，或

未於第十八條規定

期限內登載有關帳

冊。

八、對於應編製之報表

資料等，未依第二

十條第四項規定期

限編製報送，或對

於監管海關因監管

或稽核所需之各種

表報資料或通知應

辦 理 或 改 進 之 事

項，未依限辦理。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規

定，保稅工廠保稅

業務人員人數不足

或資格不符。

十、違反第二十三條規

定，未經監管海關

核准辦理受託加工

業務。

十一、違反第二十四條

規定，未經監管

海關核准辦理檢

驗 、 測 試 、 修

理、維護業務或

安裝作業軟體。

十二、違反第二十七條

之一規定，未經

監管海關核准辦



試、修理、維護

業務或安裝作業

軟體。

十二、違反第二十七條

之 一 第 一 項 規

定，未經監管海

關核准辦理生產

非 保 稅 產 品 業

務。

十三、對於進口成品貨

樣，未依第三十

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列帳控管，或

將貨樣剪裂、破

壞。

十四、違反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或第三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未於報單中

敘明改變原用途

之原因，將自用

機器、設備報關

運出保稅工廠。

十五、違反第四十條第

四項規定，未經

監管海關核准辦

理 進 口 原 料 內

銷。

十六、對於監管海關核

准免派員監毀案

件，未依第四十

四條第五項規定

期限，於報廢清

冊 加 註 銷 毀 日

期、地點、銷毀

方式及清運出廠

目的地送監管海

關核備，或未檢

附銷毀後貨物圖

片及其他有關證

明文件。

十七、違反第四十六條

第 一 項 至 第 三

項、第四十七條

第一項、第四項

理生產非保稅產

品業務。

十三、對於進口成品貨

樣，未依第三十

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列帳控管，或

將貨樣剪裂、破

壞。

十四、違反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或第三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未於報單中

敘明改變原用途

之原因，將自用

機器、設備報關

運出保稅工廠。

十五、違反第四十條第

四項規定，未經

監管海關核准辦

理 進 口 原 料 內

銷。

十六、對於監管海關核

准免派員監毀案

件，未依第四十

四條第五項規定

期限，於報廢清

冊 加 註 銷 毀 日

期、地點、銷毀

方式及清運出廠

目的地送監管海

關核備，或未檢

附銷毀後貨物圖

片及其他有關證

明文件。

十七、違反第四十六條

至第四十八條及

第五十條規定，

未經監管海關核

准辦理保稅物品

廠 外 加 工 、 測

試 、 檢 驗 、 核

樣、修理、維護

或展列等業務。



及第五項、  第四

十八條及第五十

條第一項  規定，

未經監管海關核

准辦理保稅物品

廠 外 加 工 、 測

試 、 檢 驗 、 核

樣、修理、維護

或展列等業務。

第五十三條　保稅工廠有

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由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

九條規定，予以警告或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

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

正者，  按次處罰；處罰

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其六個月以下原

料、自用機器、設備保

稅進口；情節重大者，

並得廢止其保稅工廠登

記：

一、不依第十一條、第

十二條及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及第三項

規定設立帳冊，或

未於使用前報請海

關驗印或核可，或

帳冊、表報填載不

實，足以影響保稅

物品年度結算之數

量或補稅金額。

二、保稅帳冊、表報及

憑證，不依第十三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保管或有毀損

缺頁等情事。

三、喪失第四條規定之

保 稅 工 廠 登 記 條

件。

四 、 事 實 上 已 停 業

（工）。

五、財務狀況不良，已

第五十三條　保稅工廠有

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九

條規定，得予以警告並

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者，得停止其六個月以

下原料、自用機器、設

備保稅進口；情節重大

者，並得廢止其保稅工

廠登記：

一、不依第十一條、第

十二條及第二十四

條規定設立帳冊，

或未於使用前報請

海關驗印或核可，

或帳冊、表報填載

不實，足以影響保

稅物品年度結算之

數量或補稅金額。

二、保稅帳冊、表報及

憑證，不依第十三

條規定保管或有毀

損缺頁等情事。

三、喪失第四條規定之

保 稅 工 廠 登 記 條

件。

四 、 事 實 上 已 停 業

（工）。

五、財務狀況不良，已

有不能清償債務之

事實。

六、未依第四條第五項規

一、修正序文有關得命限

期改正規定，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

說明二。

二、酌修第一款及第二款

文字，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五十一條說明

一。



有不能清償債務之

事實。

六、未依第四條第五項規

定辦理。

定辦理。

第五十四條　保稅工廠有

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由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

九條規定，予以警告或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

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

正者，  按次處罰；處罰

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六個月以下原料

保稅進口：

一、物品出廠時未依第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填具出廠放行單。

二、出口保稅物品，於

出廠後未依第三十

四條規定運抵出口

地海 關 或 數 量短

少。

三、進口保稅物品於進

口地提領出倉後未

依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運抵保稅工

廠。

四、保稅物品無故短

少，其短少數量逾

帳載結存數量百分

之三。

五、依第四十一條規定

辦理按月彙報補稅

或記帳之案件，其

累計應納稅費或應

辦記帳稅費超過所

提供之擔保。

六、經海關核准且訂有

運回期限之保稅物

品，逾期未運回。

第五十四條　保稅工廠有

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九

條規定得予以警告並限

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原料保稅進口：

一、物品出廠時未依第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填具出廠放行單。

二、出口保稅物品，於

出廠後未依第三十

四條規定運抵出口

地海 關 或 數 量短

少。

三、進口保稅物品於進

口地提領出倉後未

依第二十八條規定

運抵保稅工廠。

四、保稅物品無故短

少，其短少數量逾

帳載結存數量百分

之三。

五、依第四十一條規定

辦理按月彙報補稅

或記帳之案件，其

累計應納稅費或應

辦記帳稅費超過所

提供之擔保。

六、經海關核准且訂有

運回期限之保稅物

品，逾期未運回。

一、修正序文有關得命限

期改正規定，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

說明二。

二、酌修第三款文字，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五十

一條說明一。


